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A 股简称： 特发信息 

保荐代表人名称： 王健 上市公司 A 股代码： 000070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6 年 1 月 9 日，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信息”、

“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截至 2016年 7月 1 日，公司股改所做

承诺已获得切实履行，所有股改限售股均已上市流通，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保荐机构”）对特发信息股改持续督导责任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出具

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保荐机构名称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号 

法定代表人 陆  涛 

保荐代表人 王  健 

联系电话 0755-83025500，13322019160 

 

二、公司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股权分置改革公司名称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070 



注册资本 31349.74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 2 号特发信息港大

厦 B 栋 18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宝 

联系人 张大军（董秘） 

联系电话 0755-26506648 

 

三、有关股权分置改革重要时点 

时间 事项 

2005年 12月 9 日 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6年 1月 9 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 

2006年 1月 10 日 实施完毕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承诺及履行情况 

项  目 情  况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

送出 26,600,000 股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安

排，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送 3.8 股。 

2、承诺 
1、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均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规定做出相关法定承诺。 

2．除上述法定承诺外，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1）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特发龙

飞无线电通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龙飞发展”）、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特发集团”）、深圳市通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讯工业”）一致协议同意，龙飞发展在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其对价安

排后，再以其所持的剩余全部股份对特发集团、通讯工业的对价安排先行

代为垫付，不足部分特发集团以其所持股份予以补足。 

（2）公司非流通股东特发集团、通讯工业承诺，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承诺人持有的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在法

定最低承诺禁售期（即12个月）期满后24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 



（3）截止至2005年10月31日，特发集团及关联企业通讯工业、龙飞

发展共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851.44万元。特发集团承诺将于

2005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归还全部占款，若届时未能归还全部占款（以

公司2005年度审计报告为准），股份追送承诺条款启动，公司将在2005年度

股东大会结束后的10个交易日内发布关于追加送股的公告并确定追加送股

股权登记日，由特发集团向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实

施追加送股（原非流通股股份无权获得追加的对价股份），追加送股的股份

总数为1,120万股（相当于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东每10股追送1.6股，

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由于

公司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原因发生变化，则每10股流通股股东获

得的追加送股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为对公司管理层、核心骨干（以下简称“管理层”）进行有效长

期激励，特发集团将其实施对价安排后持有的特发信息股份总额中不超过

10%的股份，分三年出售给管理层，出售价格为实施时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管理层每年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前必须按出售价格的

10%预先向公司交纳风险责任金，如不能完成董事会制定的业绩考核任务，

则交纳的风险金不予退还，由公司享有。管理层认股条件和风险责任金等

约束和激励计划的具体规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并审议通过。该部分股份

的流通条件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3．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

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3、承诺的履行情况 1．根据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05 年度审计报告和对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深通讯工业、龙飞发展已经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因此，无需启动追送承诺条款。 

2、2006 年 9月 30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出台

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资发分配[2006]175 号，以下简称“《办法》”），

2008 年 3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台的《股权激励有关备

忘录 2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控股股东特发集

团对“激励机制”做出的相关承诺与上述《办法》和《备忘录》的相关规

定不相符，承诺难以履行。特发集团继续遵守激励机制的承诺，留存其实

施对价安排后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 10%的股份未解除限售。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实施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其中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长城特

发智想 1 号发行股份 11,542,497 股，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公司管理层、

核心业务骨干认购，从而实现了股权激励的作用。2016 年 5 月 18 日，公



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豁免公司控股股东特发

集团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激励机制的特别承诺。 

综合上述情况，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股改时的承诺人已履行了

其承诺。 

 

五、保荐工作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15 日安排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流通；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安排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安排第三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安

排第四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本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上述限售股解禁情况进

行了核查，并为其出具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2、本报告提交后，本保荐机构对特发信息的股改持续督导工作全部完成。 

六、结论 

持续督导期间，通过对公司的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本保荐

机构认为： 

（1）承诺人已履行其承诺； 

（2）承诺人及上市公司就承诺人履行承诺事宜进行信息披露符合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之规定。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股改的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严格履行

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工作指引》第十三条、十四条之规定。 

七、其它申报事项 

 

无 



（此页无正文，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总结报告书》签字盖章页）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健 

 

            2016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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